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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第二批）》（京

市监发[2022]30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

外的相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总则；2术语；3原材料；4设计；5生产与施工；6质量

检验与验收。 

本规程由北京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并负责管理，由

北京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并负责组织实施，由北京建筑大学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

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北京建筑大学（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 1

号，邮编：100044；电话：010-68322482）。 

本规程主编单位：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市建筑节能与建筑材料管理事务中心 

北京建工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 

本规程参编单位：北京城建华晟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波森特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都市绿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岩土工程协会 

北京市市政工程研究院 

北京姜含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坤建岩土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综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爱地地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兵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地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京能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国检测试控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北京启弘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通亚泰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天津中岩大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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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技术经济政策，指导和规范建筑垃圾再生回填
材料在各类回填工程中的应用与推广，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确保质量，制定本

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中建筑垃圾再生回填材料的设计、生产、施工和
验收。 
1.0.3 建筑垃圾再生回填材料的应用范围包括土建项目的基槽及路面基础、管沟等回填工程。 

1.0.4 建筑垃圾再生回填材料的应用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现行相关标准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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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再生回填材料 recycled backfill materials  
以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冗余土或开槽黄土为主要原料，经混合均匀，压实或硬化后具有一定

强度的混合物。 

2.0.2 再生压实回填材料 recycled compacted backfill materials 
以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冗余土或开槽黄土为基料，加入一定量的胶凝材料，经混合、摊铺、

压实后具有一定强度的混合物。 

2.0.3再生流态回填材料  recycled flow backfill materials   

以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冗余土或开槽黄土为基料，加入一定量的胶凝材料、外加剂和水，经

搅拌均匀，具有一定的流动性，硬化后具有一定强度的混合物。 

2.0.4 基料 basic component 

回填材料中除胶凝材料之外的填料，包括再生骨料、冗余土或开槽黄土。 

2.0.5 冗余土  redundant soil 

建筑垃圾再生处理过程中，经除土系统处理后的筛下物。 

2.0.6 固化剂 stabilizer 

用于再生流态回填材料的单一固化组分，能通过其自身组分之间以及与基料之间的物理、

化学反应产生胶结作用，形成有一定机械强度并保持长期稳定的固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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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材料 

3.1 再生流态回填材料用原材料 

3.1.1基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冗余土或开槽黄土中轻质杂物含量不应大于 0.3%、有机质含量（重量比）不应大于 5%、

最大粒径不得超过 25mm，未经处理的污染土不得作为流态回填的原材料；  

2 再生骨料中轻质杂物含量不应大于 0.3%，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25mm；   

3 基料的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公路用建筑垃圾再生材料施工与验收规范》DB11/T 

1731的规定。 

3.1.2 胶凝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的规定； 

2 石灰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消石灰》JC/T 481或《建筑生石灰》JC/T 479的规定； 

3 粉煤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的规定，粒化高

炉矿渣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 的

规定，钢渣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渣粉》GB/T 20491 的规定，再生

微粉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微粉》JG/T 573的规定； 

4 固化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软土固化剂》CJ/T 526的规定。 

3.1.3 外加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的规定。 

3.1.4 拌合用水应符合表 3.1.4 的规定，水的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 63的规定。 
表 3.1.4 流态回填材料拌合用水水质要求 

指   标 技术要求 

pH值 ≥4.5 

不溶物/mg·L-1 ≤10000 

可溶物/mg·L-1 ≤10000 

氯化物/mg·L-1（以 Cl-计） ≤3500 

硫酸盐/mg·L-1（以 SO4
2-计） ≤2700 

3.2 压实回填材料用原材料 

3.2.1 基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路与城镇道路路基压实回填用再生材料性能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公路用建筑垃圾再

生材料施工与验收规范》DB11/T 1731中路基用再生材料的规定。 

2 地基压实回填用再生材料的轻质杂物含量、有机质含量应符合表 3.2.1的规定，其他性能

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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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地基回填用再生材料性能指标 

工程类型 指标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地基回填 
轻质杂物含量/% ≤0.3 

DB11/T 1731 
有机质含量/% ≤5.0 

3.2.2 胶凝材料应符合本规程第 3.1.2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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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  计 

4.1 一般规定 

4.1.1 再生流态回填材料应满足其工作性能与力学性能等相关指标的技术要求。 

4.1.2 当回填工程对抗渗性能有要求时，再生流态回填材料的渗透指标应满足工程设计要求。 

4.1.3 再生压实回填材料应满足设计要求。 

4.2 再生流态回填材料性能要求 

4.2.1 抗压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抗压强度应按本规程附录 A测定，设计强度以 70.7mm立方体、28d养护龄期的立方体抗

压强度为标准； 

2 设计抗压强度不宜大于 8.0MPa，不宜小于 0.4MPa； 

3应用于道路、管沟等具有二次开挖需求的回填工程，抗压强度不宜大于 2.0MPa。 

4.2.2 流动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流动扩展度应按本规程附录 B测定； 

2 流动性大小根据回填工程类型确定，应用于不同工程类型的回填材料流动扩展度宜满足

表 4.2.2的要求。 

表 4.2.2 不同用途再生流态回填材料的流动扩展度 

流动性 适用范围 流动扩展度/mm 

低流动性 较大空间的管沟、路基、肥槽等回填工程 100~160 

一般流动性 一般的回填工程 160~220 

高流动性 狭窄操作空间或存在死角等回填工程 >220 

4.2.3 泌水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泌水率应按本规程附录 C测定； 

2 泌水率不应大于 8%。 

4.2.4 湿密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湿密度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测定； 

2 湿密度不应低于 1700kg/m3。 

4.3 再生流态回填材料配合比设计 

4.3.1 回填材料配合比设计应按照各材料用量选取、试配、调整与确定的顺序进行。 

4.3.2 回填材料的试配抗压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l0m = kff   ..................................（4.3.2） 
式中：fm0 ——回填材料的试配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fl ——回填材料的设计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k——回填材料生产质量水平系数，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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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胶凝材料掺量应根据回填材料性能要求、胶凝材料性质、基料性质等综合确定。胶凝材料
的总掺量为各胶凝材料掺量之和，胶凝 

材料掺量应以占除胶凝材料之外的全部固体物料干质量的百分比表示，并应按下式计算： 

      �� = ����×100% .......................................................（4.3.3） 

式中：αi——第 i种胶凝材料掺量，单位为（%）； 

          mi——第 i种胶凝材料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t——除胶凝材料之外的全部固体物料的干质量，单位为千克（kg）。 

4.3.4  以水泥、粉煤灰为主要胶凝材料的回填材料的配合比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参考表 4.3.4选取胶凝材料掺量，计算初步配合比； 

2 采用不少于 3组不同的配合比进行试配，其中一组为初步配合比，其余两组配合比的水

泥掺量应按初步配合比分别增加和减少 1%。 
表 4.3.4 以水泥粉煤灰为主要胶凝材料的参考配合比 

设计抗压强度/MPa 水泥/% 粉煤灰/% 石灰/% 

1.0及以下 4~6 0~4 0~2 

1.0~2.1 6~8 0~7 0~2 

2.1~5.0 8~11 0~10 0~3 

5.0以上 >11 0~10 0~3 

4.3.5  以固化剂为胶凝材料的回填材料的配合比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 胶凝材料的总掺量范围为 5%～20%； 

2 按照间隔 2%～3%的胶凝材料总掺量，进行不少于 3个不同配合比的试配。 

4.3.6 按配合比进行试拌，可先固定用水量，测定拌合物的流动扩展度和泌水率，当不能满足要

求时，宜优先调整用水量，按水胶比 0.05 为梯度增减用水量，直至流动性、泌水率满足要求。 

4.3.7 测定回填材料的抗压强度、湿密度，符合要求且胶凝材料总掺量最低的配合比为设计配合

比。 

4.3.8 当原材料来源或性质发生显著变化时，应重新进行配合比设计。 

4.3.9 施工配合比应根据原材料的实际含水率，对设计配合比进行调整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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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产与施工 

5.1 一般规定 

5.1.1 再生流态回填材料应在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生产，处置设施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建

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设置运行规范》DB11/T 2078的规定。 

5.1.2 再生回填材料施工前应根据工程结构类型和特点、工程量、材料供应情况、施工条件和进

度计划等制定施工方案。 

5.1.3 施工期的最低气温宜在5℃以上。 

5.1.4 在雨季进行再生流态回填材料施工时，应注意气候变化，中等以上雨量时应停止施工，已

经浇筑且未凝结硬化的回填材料应采取防水措施。 

5.1.5 再生压实回填材料的施工应满足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5.1.6 再生回填材料应具备齐全的质量证明文件。 

5.2 再生流态回填材料生产与运输 

5.2.1 原材料贮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种原材料应分仓贮存，并有明显的标识； 

2 基料堆场应为能排水的硬质地面，并有防尘和遮雨设施； 

3 水泥应按品种、强度等级和生产厂家分别标识和贮存；应防止水泥受潮及污染，不应采

用结块的水泥；水泥用于生产时的温度不宜高于 60℃；水泥出厂超过 3个月应进行复检，并按

复检结果使 

用； 

4 其他胶凝材料应按品种、质量等级和产地分别标识和贮存，不应与水泥等其他粉状料混

杂，并应防潮、防雨。 

5.2.2 原材料计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原材料应按质量进行计量； 

2 原材料计量应采用电子计量设备，计量设备应满足计量精度要求，且能连续计量，具有

逐盘记录和存储的功能； 

3 计量设备每月应至少自检一次；每一工作班开始前，应对计量设备进行零点校准； 

4 原材料的计量允许偏差不应大于表 5.2.2规定的范围，并应每班检查 1次。 

表 5.2.2 原材料计量允许偏差                     单位为百分比 

原材料品种 水泥 土、骨料 水 外加剂 其他原材料 

计量允许偏差 ±2 ±3 ±2 ±1 ±2  5.2.3 回填材料搅拌机型式应为强制式，搅拌以回填材料达到均匀为准。 

5.2.3 回填材料搅拌机型式应为强制式，搅拌以回填材料达到均匀为准。 

5.2.4 回填材料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回填材料运输时应能保证回填材料均匀且不产生分层、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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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浇筑前应检验回填材料流动扩展度，当流动扩展度不满足要求时，可通过加入适量的外

加剂或同配比的胶凝材料浆体进行调整； 

3 回填材料运输应采取密闭措施，严禁泄露、遗洒。 

5.3 再生流态回填材料施工 

5.3.1 回填材料的施工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技术准备，施工前应根据施工现场条件和回填材料性能确定浇筑方式，可采用泵送或溜

槽浇筑； 

2 设备准备，对所需施工机械进行检修、调试，保证能够连续作业； 

3 人员准备，施工前对作业人员明确分工并进行技术交底； 

4 现场准备，进行基槽清理，清除垃圾、树枝树叶等杂物，当有积水时，应采取措施清除

后施工，对于软弱基础回填，应进行预处理使其满足回填基本要求；应做好对防水系统的防

护。 

5.3.2 回填材料的浇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浇筑时，不得使回填材料直接冲击基础或建筑物外墙和支护结构，应根据需要设置挡板

或模板，且挡板或模板的结构稳定性满足施工要求； 

2 回填材料可根据施工要求分段、分层浇筑，分段长度和分层厚度应根据回填材料未硬化前

对基础和建筑物侧壁或模板的侧压力确定，最大浇筑高度不宜大于 2m； 

3 分层浇筑时每两次浇筑间隔时间不应小于回填材料终凝时间； 

4 分段浇筑时，应确保端头模板封闭严密、稳固，避免漏浆、跑浆； 

5 同一施工段内应连续浇筑，相邻浇筑点浇筑间隔时间不应大于回填材料初凝时间； 

6 连续基槽底部标高不一致时，浇筑时宜自较低的一端开始，向较高的一端推进； 

7 浇筑过程中严禁加水； 

8 管道回填施工时，应做好管道的稳定性验算，并应采取分层对称浇筑，控制浇筑速度和浇

筑高差，同时采取抑制管道上浮和管芯偏摆的措施； 

9 浇筑过程中发现冒浆、漏浆、建筑位移等现象时，应立即停止浇筑，并分析原因，采取相

应处理措施； 

10 回填材料浇筑完成后用刮板进行整平。 

5.3.3 回填材料的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浇筑完毕后，应在自由水消失或抹面后及时覆盖塑料膜或土工布养护，必要时配合洒水养

护，亦可覆土养护； 

2不具备覆盖养护条件时，应在回填材料表层硬化后及时喷淋或喷雾养护； 

3 回填作业面最上层养护时间不应少于 7d。 

5.4 安全施工 

5.4.1 施工前应根据施工现场特点制定与施工方案相对应的安全技术措施。 

5.4.2 施工人员应提前接受安全技术教育，并熟知各项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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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施工单位应按国家相关规定设立安全检查人员。 

5.4.4 施工单位应及时掌握气象信息，做好防范工作。 

5.4.5 施工人员应做好自身防护。 

5.4.6 浇筑完毕后应及时设置防护设施，在再生流态回填材料凝结硬化之前严禁人员通行或踩

踏。 

5.4.7 施工现场应设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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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质量检验与验收 

6.1 一般规定 

6.1.1 再生流态回填的质量检验与验收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进行。 

6.1.2 再生压实回填的质量检验与验收应满足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6.2 再生流态回填质量检验 

6.2.1 原材料应符合本规程规定，具备质量证明文件、复验报告。 

6.2.2 再生流态回填材料抗压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每次浇筑取样至少留置一组标准养护试件；按每 200m3取样一次，不足 200m3亦

取样一次。 

检验方法：按本规程附录 A的规定执行。 

6.2.3 再生流态回填材料流动扩展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本规程 7.2.2条的规定执行。 

检验方法：按本规程附录 B的规定执行。 

6.2.4 再生流态回填材料的养护应符合本规程第 5.3.3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现场检查。 

6.2.5 施工标高应符合设计与施工方案的要求，浇筑体暴露面的外观质量不得出现影响后续施工

工艺或施工质量的明显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现场观察，标高采用水准仪检验。 

6.3 再生流态回填质量验收 

6.3.1 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原材料、再生流态回填材料应按相应质量标准进行检验，具有完整的检验资料； 

2 流态回填施工应按本规程规定进行质量控制，各工序完毕后应进行自检，并形成文件资

料。 

6.3.2 质量验收资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原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和复验报告； 

2 回填材料配合比； 

3 回填材料浇筑记录； 

4 回填材料抗压强度检测报告；  

5 施工照片； 

6 质量验收记录。 

6.3.3 检验批合格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质量验收项目按表6.3.3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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